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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09 學年度第 9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10 年 4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農藝學學系二樓會議室 

三、主席:莊主任 0 瑋                                   記錄：溫 0煌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1. 本系將於 4 月 29 日舉辦 110 年農藝學會年會，屆時請各位老師協助辦理。 
2. 本校 110 學年度大學推甄口試日期訂於 4 月 26 日(星期一)舉行，當天會利用到大二、

大三教室及二樓會議室，若當天有衝堂之課程老師，請協助異動上課地點。 
3. 教務處 4 月 19 日通知，有關教學大綱增設「本學科內容概述」及「本學科教學內

容大綱」兩欄位，日前已將尚未完成課程名稱寄給各位老師，請敘述兩欄位後回傳

系辦，以利在 E 化系統補齊資料。 
4. 本校環安組調查硝酸銨與氫氟酸運作情形，請各研究室盤點此二種化學物質現存量

進行填報，並於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擲回環安中心，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

規定，運作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需申請核可，如未經核可或未按時申報運作紀錄

者，依法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5. 5.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安排底定，若有異動請於系統未關閉前聯絡系辦更正。 
6. 請老師協助宣導校園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提醒同學使用正版書籍，勿違法下載

資料避免侵權；提醒同學在參與活動需注意個人安全，坐騎機車需戴安全帽並遵守

交通號誌。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推薦 109 學年度本系優良導師候選名單，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農學院 4 月 9 日電子信箱通知及國立嘉義大學 110 年 4 月 9 日嘉大學字第

1109001587 號函理（附件一 P2）。 
（二）由系推薦 5 年內擔任導師年資累計滿 3 學年(含)以上之現任班級導師，(曾當選

全校優良導師者須隔三年方可再參加甄選) 經系務會議初審後，逕送院務會議

複審。 
（三）106 學年度推薦曾 0 嘉老師，107 學年度推薦侯 0 日老師，108 學年度推薦侯 0

龍老師。 
決議：推薦大四導師曾 0嘉老師 

 
 
提案 二 
案由：110 學年度本系續聘專案助理教授其授課課程，提請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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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 學年度本系聘許 0 嘉及蔡 0 卿兩位專案助理教授在案，依國立嘉義大學校務

基金進用專案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 10 點規範，兩位老師 110 學年度可再

續聘，其教師授課之課程，需經系相關會議通過。 

（二）檢附續聘兩位老師授課課程名稱(如附表一-P3)提供審議。 
決議：補列出兩位老師授課課程名稱，餘照案通過。 
 
提案 三 
案由：本系與他系相同課程名稱而不同課號，是否承認抵修本系必選修學分，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務處 110 年 3 月 24 日通知辦理(附件二-P4)。 
（二）檢附系統轉檔程 110 學年度適用抵修課程名稱(附件三-P5)，提供討論是否增減

課程。 
決議：抵免學分需與授課老師與系主任認證，餘依 108 學年度第 8 次系務會議

決議辦理。 
  註：108 學年度第 8 次系務會議如下 

1.本系必修課程必需於大三(含)前至少修讀過 1 次，未獲及格學生於系外

修習相同課程名稱且列為必修者，始同意底免採計本系相同課程名稱之

必修科目及學分數。 
      2.本系大四學生於系外修習相同課程名稱且其列為必修者，同意抵免採

計本系相同課程名稱之必修課程及學分。 
      3.大三轉學(系)生，經申請由系主任核准後，於系外修習相同課程名稱且

列為必修者，同意抵免本系相同課程名稱之必修課程及學分數。 
      4.修習系外之必選修課程科目，同意採計為本系相同課程名稱之課程模

組內的選修科目及學分，或採計為本系開授的其他相同課程名稱的選修

科目。 
      5.同時修習本系及系外相同課程名稱之必選修課科目者，於本系畢業生

至少需修畢 128 學分的課程模組條件原則的規定下，只採計其中一個科

目的學分數，另一科目則可計入畢業總學分。 
6.請授課相關課程(附件八)之老師先行圈點後送回系辦，再授權系主任對

於相似名程課程彙整，是否同意承認。 
 
提案 四 
案由：有關全國大學先修課程暨認證考試認抵，提請討論。  
說明： 
（一）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為提供每年 5 月中旬即獲各大學錄取之高三準大

學生自主規劃銜接進入大學之學習，由 13 所夥伴學校針對「微積分」、「普

通物理」、「普通化學」、「生命科學導論」、「程式設計導論」、「會計學」、

「經濟學」、「大一英文」、「日文」、「計算機概論」及「心理學」等 11
個領域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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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通過上述課程及認證考試之本系準大學生入學後得免修相關科目或

抵免相關科目學分之可行性。 
（三）課程免修意即學生修習通過先修課程後，可免修學系規定之某一必/選修

課程，但該課程學分不計畢業學分，仍須修習其他課程補足畢業學分；

學分抵免意即學生修習通過先修課程，可抵免學系規定之某一必/選修課

程，學生已取得該課程之學分數，無須修習其他課程補足學分。 
決議：同意普通化學及普通化學(一)兩門課程學分抵免，避免入學後相關系所

開授課程無人修課，餘課程本系以不可認抵方式處理。 

 
 


